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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拆装式游泳池产品认证（不包括给排水设备、加热设备、照明系统等）。 

2  认证模式 

a) 型式试验（泳池围板及内衬性能测试）+初始工厂审查+获证后监督 

b) 验收模式：型式试验（泳池围板及内衬性能测试）+ 现场审核（施工资料+现场检

查）。 

3  认证实施的基本环节 

3.1  型式试验+初始工厂审查+获证后监督认证模式 

3.1.1 认证申请 

3.1.1.1申请方可以是制造商、经销商、使用方或相关管理方，应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3.1.1.2 申请单元划分原则 

同种规格拆装式游泳池为一个认证单元，不同生产场地的拆装式游泳池为不同的单元。 

3.1.1.3 申请文件 

申请产品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填写 NSCC《体育用品产品认证申请书》，并提供申请书

中要求的相关资料。至少应包括： 

a) 企业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证明文件； 

b) 企业情况介绍，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历史、产量、现在是否生产及生产情况等； 

c) 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括体系的运行情况； 

d) 申请认证产品采用的产品标准，在 NSCC 公布的产品认证标准目录内的标准不需提

供。如果采用企业标准或国外标准时，应提供所采用的标准；采用企业标准还应提

供编制说明。 

e) 申请认证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流程图；标明与认证产品性能有关的关键工序和特殊

工序； 

f) 主要生产设备清单（含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g) 主要检测设备清单（含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精度）； 

h) 申请认证产品的名称、型号、图片、使用说明书、产品图纸及设计说明（包括载荷

验算、使用人数限制验算等）； 

i) 关键外购件、原材料等基本情况（可以在工厂检查时提供）； 

j) 需要时，NSCC所要求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3.1.2 型式试验 

3.1.2.1 型式试验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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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型式试验的样品必须为正常批量生产且经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由申请方负责按国

家标准要求准备并现场安装。由申请方负责按认证机构的要求送样，并对样品的可信性负责；

或由 NSCC现场抽样。 

3.1.2.2 样品数量及处置 

拆装式游泳池围板及内衬的物理性能的样品规格及数量参照标准的规定，检验用产品为

1件。试验后，样品按申请方要求处置，相关资料存于检测记录中。 

3.1.2.3 检测标准 

《游泳竞赛规则》 

GB/T28935-2012《拆装式游泳池》 

GB/T22517.2-2008《体育场地使用要求及检验方法 第 2部分：游泳场地》 

3.1.2.4检测方法 

拆装式游泳池的型式试验采用实验室检验和现场检验相结合的方式，依据标准规定和/

或引用的检验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验。 

按所有规定的检验项目检验合格的产品为合格产品。 

3.1.3 拆装式游泳池附加要求 

拆装式游泳池除满足 GB/T28935-2012《拆装式游泳池》标准中第 3章条款之外，还应满

足下列要求： 

3.1.3.1游泳池池壁及池底应光洁，不渗水，呈浅色。 

3.1.3.2游泳池应无视线盲区。 

3.1.3.3拆装式游泳池安装时不应对地面产生任何破坏，如用膨胀螺栓固定钢结构。 

3.1.3.4拆装式游泳池应稳定可靠，采用合理的池体结构及连接来保证池体的稳定性及承载

能力。 

3.1.3.5 游泳池的结构设计应便于重复拆装，每个相同的零部件必须做到可互换。 

3.1.3.6 金属件（除不锈钢外）全部采用热镀锌防腐处理。 

3.1.3.7 拆装式游泳池池岸外侧必须配置安全护栏，护栏不应有可攀爬结构，栏杆之间的间

隙应小于 89mm。 

3.1.3.8根据游泳池的用途，游泳池的尺寸应符合表 1要求 

表 1：拆装式游泳池尺寸             单位：米 

游泳池类型 长 宽 水深 池岸宽度 

标准游泳池比赛用 50或 25 25或 21 ≥2 边线≥4
a
 

底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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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游泳池公众用 50或 25 25或 21 ≤1.35
c 

边线≥2 

底线≥3 

非标准游泳池
b
 - - ≤1.35

c 
≥1.5 

注 a：国家级以上比赛用游泳池的池岸宽度应不小于 5米； 

注 b：非标准游泳池的尺寸可以根据需要确定，不宜大于标准游泳池的规模； 

注 c：游泳池浅水区水深应不大于 1.2m，儿童游泳池水深不应大于 0.8m。 

3.1.3.9游泳池的设计游泳负荷应按表 2的计算确定 

表 2：每位游泳者最小游泳水面面积定额 

游泳池水深（m） ＜1.0 1.0～1.5 1.5～2.0 ＞2.0 

人均游泳面积（m
2
/

人） 

2.0 2.5 3.5 4.0 

3.1.3.10 水面面积在 500m
2
以下的游泳池至少设有 2 个出入水池扶梯，水面面积在 500m

2
以

上（含 500 m
2
）的游泳池至少设有 4 个出入水池扶梯，扶梯应经过光滑倒圆角处理，不应有

粗糙或锐角部位。 

3.1.3.11 游泳池四周铺设防滑板，间隙应不大于 10mm，湿态时其表面的静摩擦系数不小于

0.5。 

3.1.3.12 比赛池的出发台、泳道标志线、分隔线、仰泳标志线及预埋件的位置、尺寸和颜

色等应符合竞赛规则的要求。 

3.1.3.13 比赛用游泳池水面以下不小于 1.2m 的深处，应设置宽度为 0.1m 至 0.15m 的防滑

歇脚平台。 

3.1.3.14 游泳池池岸内侧必须配置溢水槽，上面铺设格栅，格栅间隙应小于 8mm,在格栅最

薄弱处 300×100 的面积上施加 250kgf的垂直力并保持 1分钟，卸载后格栅不应出现明显的

永久变形，施加 400kgf的垂直力并保持 1分钟,格栅不应断裂。 

3.1.3.15游泳池内给水、排水口设有安全防护格栅，格栅间隙应小于 8mm。 

3.1.4初始工厂审查 

3.1.4.1 审查内容 

工厂审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3.1.4.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审查 

由认证机构派审核员/工厂检查员对生产厂按照 《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

行工厂质量保证能力的审查。  

3.1.4.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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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现场对申请认证的产品进行一致性检查。所有申请认证的产品均应进行一致性检

查，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形状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一致； 

2）认证产品的工艺结构、关键工艺应与型式试验时的样品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件/原材料/供应商应与申报时、型式试验并经认证机构确认的

一致。 

在检查时，对产品的安全性能可采取现场见证试验。对产品的关键部位的设计资料进行

封存，交认证方带回保存，在申请方不再持有认证证书后，由认证方交还给申请方。 

3.1.4.1.3审查范围 

工厂审查的范围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所有加工场所和所涉及的活动。包括与制造拆装式

游泳池有关的质量体系所涉及的部门、岗位、设施相关的质量活动及在制品的质量等。 

3.1.4.2 初始审查时间  

初始工厂审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的产品检查数量、产品复杂程度和生产规模等因素

确定。 

3.1.5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3.1.5.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9.1条款规定执行。 

3.1.5.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工作日，包括型式试验

时间、工厂审查后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论评定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的制作时间。 

型式试验时间按申请产品的试验确定，一般 30 个工作日（因检验项目不合格，企业进

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起计算。 

工厂审查后提交报告时间为 5个工作日，以审核员完成现场审查、收到生产厂递交的符

合要求的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认证结果评定、批准时间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15个工作日。 

3.1.6 获证后的监督 

3.1.6.1 获证后监督检查的频次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1.2 条款规定执行。 

3.1.6.2 监督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主要内容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1.3条款规定执行，必要时抽取样

品送检测机构检测，见 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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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规定的第 3.3，3.4，3.5，3.8，3.9是每次监督检

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每 3 年内至少覆盖《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中的全部项目。 

监督检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产规模。 

3.1.6.3 获证后的抽样检测 

产品监督检验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1.4条款规定执行。 

需要时，抽样检验的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市场）随机抽

取。抽样检验的数量与型式试验样品数量相同。 

对抽取样品的检验由认证机构指定的检测机构在 30个工作日内完成。 

3.1.6.4 监督结果 

监督结果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1.5条款规定执行。 

3.2 验收模式：型式试验+ 现场审核模式（仅适用于安装于现场的拆装式游泳池）。 

3.2.1验收申请 

3.2.1.1申请单元划分原则 

每个拆装式游泳池为一个认证单元。 

同一地点内，规格相同的多个拆装式游泳池可划为一个认证单元。 

3.2.1.2 申请文件 

申请方应填写申请书，并提供下列文件及证明资料： 

a) 申请认证拆装式游泳池名称、规格及型号； 

b) 申请认证所依据的标准（依据的标准在 NSCC认证标准目录内的可不提供）； 

c)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首次提出认证申请时和年检以后换新时提供）； 

d) 施工资料（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① 施工组织设计（载荷验算，包括静荷载、使用人数限制验算、现场施工图等）； 

② 主要施工设备、检测设备清单（含名称、型号、规格、数量、精度） 

③ 游泳池围板及内衬检验报告 

④拆装式游泳池使用说明书（包含维护、保养、使用年限等方面内容） 

e) 需要时，NSCC 所要求提供的其它有关资料。 

3.2.2检验方法 

拆装式游泳池的验收采用实验室检验和现场检验相结合的方式，依据标准规定和/或引

用的检验方法和/或标准进行检验，产品满足标准及 3.1.3条款要求且检验合格的为合格品。 

3.2.2.1 实验室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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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1实验室检验，在实验室对标准中有关游泳池围板和内衬的物理化学性能要求进行

的检验。 

3.2.2.1.2 由申请方送样到有能力的检验机构进行实验室项目检验，提供检验报告给 NSCC，

或由 NSCC抽样送到检验机构检验。 

3.2.2.1.3样品宜在施工现场抽取；检验项目、样品数量、规格参照表 1 和表 2 规定执行。 

3.2.2.2 现场审核项目 

3.2.2.2.1由认证机构派审核/检查员现场对认证拆装式游泳池进行审核。 

3.2.2.2.2拆装式游泳池检查按照相关标准和竞赛规则及本文 3.1.3 条款的要求进行，现场

检查分两阶段进行：注水前和注水过程检查、注水 10天后检查。 

3.2.2.2.3 审核施工过程的相关资料（如施工监理报验单、施工日志、自检记录等），确认

施工过程的受控情况。 

3.2.2.2.4现场审核项目包括：外观、尺寸、平台的承载能力、附属设施（手扶弯头、梯子

和踏板） 

3.2.3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3.2.3.1批准认证资格的条件 

a）满足认证申请的基本条件，并提供了有效的证实资料。 

b）拆装式游泳池产品符合认证用技术标准的要求； 

c）相关的现场检查记录表、审核报告、检验报告、施工资料齐全有效。 

d）申请认证方已与 NSCC签订认证合同，承诺始终遵守认证的有关规定，并按照认证合

同规定缴纳认证费用。 

3.2.3.2批准认证资格的程序 

a）满足 3.6.1 批准认证资格的条件，经 NSCC审查评定，认为认证申请方在认证范围内已

满足认证资格的条件，同意批准认证，总经理签发认证证书； 

b）NSCC向认证申请方颁发认证证书，按规定使用认证标志。 

3.2.4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工作日，包括型式试验

时间、现场检测后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论评定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的制作时间。 

型式试验时间按申请产品的试验确定，一般 15 个工作日（因检验项目不合格，企业进

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从收到样品和检验费用起计算。 

现场审核后提交报告时间为 5 个工作日，以审核/检查员完成现场审核、收到施工组织

递交的符合要求的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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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结果评定、批准时间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10个工作日。 

4  认证资格 

4.1 认证资格的保持（验收模式不适用） 

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9.2条规定执行。 

4.2 认证资格的变更（验收模式不适用） 

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9.3、9.4条规定执行。 

4.3 认证资格的暂停、恢复、注销和撤消（验收模式不适用） 

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9.5、9.6、9.7、9.8条规定执行。 

5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 

验收模式认证证书仅对指定地点的拆装式游泳池认证产品有效。 

按《产品认证通用实施规则》10条规定执行。 

 


